
1 
 

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9-03/06/content_5371253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

国发〔2019〕6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

经研究论证，国务院决定取消 25 项行政许可事项，下放 6 项行政许可事项的管理层级，

现予公布。另有 5 项依据有关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，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。 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做好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工作，制定完善

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，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重点监管、信用监管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等

方式，确保放得开、接得住、管得好。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各有关部门要按规

定向社会公布事中事后监管细则，并加强宣传解读和督促落实。 

 

附件：1. 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（共 25 项） 

2. 国务院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（共 6 项） 

 

 

国务院 

2019 年 2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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